办公家具合同

甲方：达拉特旗平原街道办事处
乙方：达拉特旗柴红兵家具材料门市部
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在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特签订以下合同：
1、 合同内容：（后附清单）
2、 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:
合同金额总计2700元。（大写：贰仟柒佰圆）
3、 家具交付期限、地点和方式、运费结算、运费安装约定：
1、由乙方负责安装家具，交付地点和时间由甲乙方共同约定。
2、乙方负责送货、组装及运费。
4、 本合同生产周期、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：
     1、乙方保证产品质量。半年内正常使用，非人为或其他因素造成损坏的，乙方负责免费维修。如有其他因素造成需要售后维修，乙方适当收取人工成本费和材料费。
五、违约责任：
因下列原因造成的延期送货不视为延误送货：
1、甲方要求变更或补充订货合同；
      2、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；
      3、甲方同意延期交货的其他情况；
      4、因甲方未按合同规定完成，影响工程质量的。
 六、附则：
   1、本合同一式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有效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 2、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终止。



甲方代表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名（盖章）：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



清单：

	名称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总价
	备注

	
定制烤漆导台
	套
	1
	2700
	2700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总计
	
	
	
	12280元
	



